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85號

抗  告  人  百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芳綾  

代  理  人  羅興章律師

相  對  人  温仲崑  

            温志強  

            林金城  

            林李準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3

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4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假扣押事件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規定即明，其

立法意旨乃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

確判斷原裁定當否。惟假扣押係保全程序，假扣押裁定具隱

密性，為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債權人之強制

執行，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於裁定送

達債務人之同時或送達前為之。則考量此項立法趣旨，債權

人對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倘假扣押隱密性仍

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最高法院

103年度第1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對

相對人温仲崑、温志強、林金城、林李準（以下分稱其姓

名，合稱相對人）為假扣押，經原法院駁回其聲請，該裁定

尚未送達相對人，不宜使相對人預先知悉假扣押之聲請，爰

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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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告人以兩造於民國113年4月10日簽立「合作興建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温仲崑、温志強應提供新北市○○區

○○段0○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一）；林金城、林李準應提供618、618-1至618-13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二，與系爭土地一合稱系爭土地），由伊負

責出資辦理規劃設計、營造施工等合建事宜，惟相對人擅自

向新北市政府撤銷申請「塭仔圳(第一區)市地重劃區内所有

土地合併分配」，經新北市政府發函通知及伊寄存證信函催

告，相對人拒不補正，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第19條第

6項之約定，依該契約第20條第1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226條

第1項規定，相對人應連帶賠償伊違約罰金新臺幣（下同）

7,200萬元。又新北市政府公告禁止或限制土地移轉、分割

或設定負擔之期間已於114年9月30日期滿，伊擔憂相對人將

移轉出售系爭土地或於系爭土地上設定負擔，且温仲崑、温

志強以系爭土地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1,400萬元之最高

限額抵押權予板信商業銀行；林金城、林李準亦以系爭土地

二設定普通抵押權予第三人林美秀、林彥希，相對人恐續行

增貸，致伊難以獲償。伊已提起履行合建契約等本案訴訟，

依新北市政府函及證人黃鈺捐之證詞均可證明相對人擅自撤

銷土地合併分配之申請，本件有保全將來強制執行之必要，

爰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於7,20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

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三、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原因而駁回其聲請。抗告人不

服，提起抗告，理由略謂：除前述假扣押之原因外，並補充

温志強積欠銀行信用卡消費債務，其財務狀況及信用能力均

不佳，又相對人委託第三人吳惠敏與伊協商解除契約或重新

洽談合建等事宜，顯見相對人無意遵守系爭契約，且原法院

於本案訴訟中已囑託估價師公會鑑定伊所受損害金額，足見

伊合理擔憂相對人脫產以逃避賠償責任，本件有將來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原裁定駁回假扣押之聲請

有所違誤，應予廢棄，並准伊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發行之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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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對相對人之財產於7,200萬元範

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四、本院判斷：

　㈠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84條

之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其請求及假扣押

之原因。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

錢請求之發生緣由；而假扣押之原因，則須符合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始足當之。倘債權人未予釋

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法院仍不得命供擔保准債權人為假

扣押。

　㈡抗告人提出之系爭契約、新北市政府函、律師函及言詞辯論

筆錄等件（見原法院卷35至98、115至119頁），固堪認其釋

明假扣押之請求。惟關於假扣押之原因，依抗告人所提出之

新北市政府公告（見原法院卷105至106頁），雖可知禁止或

限制系爭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之期間已於114年9月30

日屆滿，但此僅表示相對人得自由處分系爭土地，不能遽認

相對人將隱匿財產或對系爭土地為不利之處分而有脫產之

舉。

　㈢抗告人以：温仲崑、温志強以系爭土地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

額1億1,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板信商業銀行，恐續行

增貸云云。惟系爭土地一固經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億1,400

萬元予板信商業銀行，有抗告人所提之土地登記謄本可佐

（見114年度全字第244號卷109頁），然依該土地登記謄本

所載，其權利種類為最高限額抵押權，則1億1,400萬元僅為

供擔保之最高限額，非等同於已發生之債務金額。且依經驗

法則，板信商業銀行於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際，就系爭土

地一當有鑑價，該地之價值定高於所設定之最高限額1億

1,400萬元。是自難以此遽認温仲崑、温志強現存之既有財

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將

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況該最高限額抵押權係於兩造

締約前2年之111年1月20日設定登記，設定目的顯與本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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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建契約事件無涉，自亦不能據以認定温仲崑、温志強故

意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有假扣押之必

要。

　㈣抗告人謂：温志強積欠銀行信用卡債務，財務狀況及信用能

力均不佳云云，惟温志強固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

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核發113年度司促字第25171號支付命

令，然觀諸該支付命令所載温志強應清償金額僅為12萬

7,825元本息等情（見本院卷39至40頁），當遠低於其所有

之系爭土地一應有部分六分之一之價值，故亦不能釋明温志

強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

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

　㈤抗告人稱：林金城、林李準以618-2、618-3地號土地分別設

定擔保金額1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恐續行

增貸云云。惟依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44

號卷111至113頁），618-2、618-3地號土地固經設定抵押權

予林美秀、林彥希，然擔保債權總金額合計僅為20萬元，而

以618-2、618-3地號土地之面積108、110平方公尺及公告土

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萬1,000元計算，該地之公告現值高達

1,329萬8,000元(108×61,000+110×61,000)。且林金城、林

李準除有618-2、618-3地號土地外，尚有618、618-1、618-

4至618-13地號等多筆土地，自難認林金城、林李準現存之

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

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況上開抵押權係於113

年3月13日、14日設定登記，足見相對人於本件糾紛發生

前，即已辦理該抵押權之設定登記，自難認相對人設定該抵

押權與本件糾紛有關。職是，相對人縱以618-2、618-3地號

土地設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亦不能釋明其故意增加

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有假扣押之必要。

　㈥又觀抗告人所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函、證人黃鈺捐證詞、代辦

委託書及原法院函（見原法院卷91至92、115至119、本院卷

41至47、49至51頁），僅足釋明相對人委託吳惠敏與抗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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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解除系爭契約或重新洽談合建事宜，並向新北市政府撤

銷土地合併分配申請案等事實，惟此僅屬抗告人主張違約金

請求之發生緣由，與是否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之假扣押原因無涉。是以，抗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

因，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足補釋明之欠缺，其假扣押之

聲請，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原因，駁回抗告人

假扣押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尚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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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85號
抗  告  人  百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芳綾  
代  理  人  羅興章律師
相  對  人  温仲崑  
            温志強  
            林金城  
            林李準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4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假扣押事件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規定即明，其立法意旨乃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當否。惟假扣押係保全程序，假扣押裁定具隱密性，為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債權人之強制執行，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於裁定送達債務人之同時或送達前為之。則考量此項立法趣旨，債權人對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倘假扣押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温仲崑、温志強、林金城、林李準（以下分稱其姓名，合稱相對人）為假扣押，經原法院駁回其聲請，該裁定尚未送達相對人，不宜使相對人預先知悉假扣押之聲請，爰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
二、抗告人以兩造於民國113年4月10日簽立「合作興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温仲崑、温志強應提供新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一）；林金城、林李準應提供618、618-1至618-13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二，與系爭土地一合稱系爭土地），由伊負責出資辦理規劃設計、營造施工等合建事宜，惟相對人擅自向新北市政府撤銷申請「塭仔圳(第一區)市地重劃區内所有土地合併分配」，經新北市政府發函通知及伊寄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拒不補正，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第19條第6項之約定，依該契約第20條第1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相對人應連帶賠償伊違約罰金新臺幣（下同）7,200萬元。又新北市政府公告禁止或限制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之期間已於114年9月30日期滿，伊擔憂相對人將移轉出售系爭土地或於系爭土地上設定負擔，且温仲崑、温志強以系爭土地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1,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板信商業銀行；林金城、林李準亦以系爭土地二設定普通抵押權予第三人林美秀、林彥希，相對人恐續行增貸，致伊難以獲償。伊已提起履行合建契約等本案訴訟，依新北市政府函及證人黃鈺捐之證詞均可證明相對人擅自撤銷土地合併分配之申請，本件有保全將來強制執行之必要，爰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於7,20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三、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原因而駁回其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理由略謂：除前述假扣押之原因外，並補充温志強積欠銀行信用卡消費債務，其財務狀況及信用能力均不佳，又相對人委託第三人吳惠敏與伊協商解除契約或重新洽談合建等事宜，顯見相對人無意遵守系爭契約，且原法院於本案訴訟中已囑託估價師公會鑑定伊所受損害金額，足見伊合理擔憂相對人脫產以逃避賠償責任，本件有將來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原裁定駁回假扣押之聲請有所違誤，應予廢棄，並准伊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發行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對相對人之財產於7,2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四、本院判斷：
　㈠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84條之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而假扣押之原因，則須符合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始足當之。倘債權人未予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法院仍不得命供擔保准債權人為假扣押。
　㈡抗告人提出之系爭契約、新北市政府函、律師函及言詞辯論筆錄等件（見原法院卷35至98、115至119頁），固堪認其釋明假扣押之請求。惟關於假扣押之原因，依抗告人所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公告（見原法院卷105至106頁），雖可知禁止或限制系爭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之期間已於114年9月30日屆滿，但此僅表示相對人得自由處分系爭土地，不能遽認相對人將隱匿財產或對系爭土地為不利之處分而有脫產之舉。
　㈢抗告人以：温仲崑、温志強以系爭土地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1,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板信商業銀行，恐續行增貸云云。惟系爭土地一固經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億1,400萬元予板信商業銀行，有抗告人所提之土地登記謄本可佐（見114年度全字第244號卷109頁），然依該土地登記謄本所載，其權利種類為最高限額抵押權，則1億1,400萬元僅為供擔保之最高限額，非等同於已發生之債務金額。且依經驗法則，板信商業銀行於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際，就系爭土地一當有鑑價，該地之價值定高於所設定之最高限額1億1,400萬元。是自難以此遽認温仲崑、温志強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況該最高限額抵押權係於兩造締約前2年之111年1月20日設定登記，設定目的顯與本件履行合建契約事件無涉，自亦不能據以認定温仲崑、温志強故意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有假扣押之必要。
　㈣抗告人謂：温志強積欠銀行信用卡債務，財務狀況及信用能力均不佳云云，惟温志強固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核發113年度司促字第25171號支付命令，然觀諸該支付命令所載温志強應清償金額僅為12萬7,825元本息等情（見本院卷39至40頁），當遠低於其所有之系爭土地一應有部分六分之一之價值，故亦不能釋明温志強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
　㈤抗告人稱：林金城、林李準以618-2、618-3地號土地分別設定擔保金額1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恐續行增貸云云。惟依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44號卷111至113頁），618-2、618-3地號土地固經設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然擔保債權總金額合計僅為20萬元，而以618-2、618-3地號土地之面積108、110平方公尺及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萬1,000元計算，該地之公告現值高達1,329萬8,000元(108×61,000+110×61,000)。且林金城、林李準除有618-2、618-3地號土地外，尚有618、618-1、618-4至618-13地號等多筆土地，自難認林金城、林李準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況上開抵押權係於113年3月13日、14日設定登記，足見相對人於本件糾紛發生前，即已辦理該抵押權之設定登記，自難認相對人設定該抵押權與本件糾紛有關。職是，相對人縱以618-2、618-3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亦不能釋明其故意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有假扣押之必要。
　㈥又觀抗告人所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函、證人黃鈺捐證詞、代辦委託書及原法院函（見原法院卷91至92、115至119、本院卷41至47、49至51頁），僅足釋明相對人委託吳惠敏與抗告人協商解除系爭契約或重新洽談合建事宜，並向新北市政府撤銷土地合併分配申請案等事實，惟此僅屬抗告人主張違約金請求之發生緣由，與是否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無涉。是以，抗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足補釋明之欠缺，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原因，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尚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85號

抗  告  人  百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芳綾  

代  理  人  羅興章律師

相  對  人  温仲崑  

            温志強  

            林金城  

            林李準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3

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4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假扣押事件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規定即明，其

    立法意旨乃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

    確判斷原裁定當否。惟假扣押係保全程序，假扣押裁定具隱

    密性，為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債權人之強制

    執行，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於裁定送

    達債務人之同時或送達前為之。則考量此項立法趣旨，債權

    人對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倘假扣押隱密性仍

    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最高法院10

    3年度第1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對相

    對人温仲崑、温志強、林金城、林李準（以下分稱其姓名，

    合稱相對人）為假扣押，經原法院駁回其聲請，該裁定尚未

    送達相對人，不宜使相對人預先知悉假扣押之聲請，爰不通

    知相對人陳述意見。

二、抗告人以兩造於民國113年4月10日簽立「合作興建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温仲崑、温志強應提供新北市○○區○○段

    0○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一）；林金

    城、林李準應提供618、618-1至618-13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二，與系爭土地一合稱系爭土地），由伊負責出資辦理

    規劃設計、營造施工等合建事宜，惟相對人擅自向新北市政

    府撤銷申請「塭仔圳(第一區)市地重劃區内所有土地合併分

    配」，經新北市政府發函通知及伊寄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

    拒不補正，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第19條第6項之約定

    ，依該契約第20條第1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

    ，相對人應連帶賠償伊違約罰金新臺幣（下同）7,200萬元

    。又新北市政府公告禁止或限制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

    之期間已於114年9月30日期滿，伊擔憂相對人將移轉出售系

    爭土地或於系爭土地上設定負擔，且温仲崑、温志強以系爭

    土地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1,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予板信商業銀行；林金城、林李準亦以系爭土地二設定普通

    抵押權予第三人林美秀、林彥希，相對人恐續行增貸，致伊

    難以獲償。伊已提起履行合建契約等本案訴訟，依新北市政

    府函及證人黃鈺捐之證詞均可證明相對人擅自撤銷土地合併

    分配之申請，本件有保全將來強制執行之必要，爰聲請對相

    對人之財產於7,20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

    補釋明之不足。

三、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原因而駁回其聲請。抗告人不

    服，提起抗告，理由略謂：除前述假扣押之原因外，並補充

    温志強積欠銀行信用卡消費債務，其財務狀況及信用能力均

    不佳，又相對人委託第三人吳惠敏與伊協商解除契約或重新

    洽談合建等事宜，顯見相對人無意遵守系爭契約，且原法院

    於本案訴訟中已囑託估價師公會鑑定伊所受損害金額，足見

    伊合理擔憂相對人脫產以逃避賠償責任，本件有將來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原裁定駁回假扣押之聲請

    有所違誤，應予廢棄，並准伊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發行之無記

    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對相對人之財產於7,200萬元範

    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四、本院判斷：

　㈠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84條之

    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其請求及假扣押之

    原因。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

    請求之發生緣由；而假扣押之原因，則須符合有日後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始足當之。倘債權人未予釋明

    ，縱其陳明願供擔保，法院仍不得命供擔保准債權人為假扣

    押。

　㈡抗告人提出之系爭契約、新北市政府函、律師函及言詞辯論

    筆錄等件（見原法院卷35至98、115至119頁），固堪認其釋

    明假扣押之請求。惟關於假扣押之原因，依抗告人所提出之

    新北市政府公告（見原法院卷105至106頁），雖可知禁止或

    限制系爭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之期間已於114年9月30

    日屆滿，但此僅表示相對人得自由處分系爭土地，不能遽認

    相對人將隱匿財產或對系爭土地為不利之處分而有脫產之舉

    。

　㈢抗告人以：温仲崑、温志強以系爭土地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

    額1億1,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板信商業銀行，恐續行

    增貸云云。惟系爭土地一固經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億1,400

    萬元予板信商業銀行，有抗告人所提之土地登記謄本可佐（

    見114年度全字第244號卷109頁），然依該土地登記謄本所

    載，其權利種類為最高限額抵押權，則1億1,400萬元僅為供

    擔保之最高限額，非等同於已發生之債務金額。且依經驗法

    則，板信商業銀行於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際，就系爭土地

    一當有鑑價，該地之價值定高於所設定之最高限額1億1,400

    萬元。是自難以此遽認温仲崑、温志強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

    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

    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況該最高限額抵押權係於兩造締約前

    2年之111年1月20日設定登記，設定目的顯與本件履行合建

    契約事件無涉，自亦不能據以認定温仲崑、温志強故意增加

    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有假扣押之必要。

　㈣抗告人謂：温志強積欠銀行信用卡債務，財務狀況及信用能

    力均不佳云云，惟温志強固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

    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核發113年度司促字第25171號支付命

    令，然觀諸該支付命令所載温志強應清償金額僅為12萬7,82

    5元本息等情（見本院卷39至40頁），當遠低於其所有之系

    爭土地一應有部分六分之一之價值，故亦不能釋明温志強現

    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

    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

　㈤抗告人稱：林金城、林李準以618-2、618-3地號土地分別設

    定擔保金額1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恐續行

    增貸云云。惟依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44

    號卷111至113頁），618-2、618-3地號土地固經設定抵押權

    予林美秀、林彥希，然擔保債權總金額合計僅為20萬元，而

    以618-2、618-3地號土地之面積108、110平方公尺及公告土

    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萬1,000元計算，該地之公告現值高達1,

    329萬8,000元(108×61,000+110×61,000)。且林金城、林李

    準除有618-2、618-3地號土地外，尚有618、618-1、618-4

    至618-13地號等多筆土地，自難認林金城、林李準現存之既

    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

    ，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況上開抵押權係於113年3

    月13日、14日設定登記，足見相對人於本件糾紛發生前，即

    已辦理該抵押權之設定登記，自難認相對人設定該抵押權與

    本件糾紛有關。職是，相對人縱以618-2、618-3地號土地設

    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亦不能釋明其故意增加負擔或

    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有假扣押之必要。

　㈥又觀抗告人所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函、證人黃鈺捐證詞、代辦

    委託書及原法院函（見原法院卷91至92、115至119、本院卷

    41至47、49至51頁），僅足釋明相對人委託吳惠敏與抗告人

    協商解除系爭契約或重新洽談合建事宜，並向新北市政府撤

    銷土地合併分配申請案等事實，惟此僅屬抗告人主張違約金

    請求之發生緣由，與是否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之假扣押原因無涉。是以，抗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

    ，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足補釋明之欠缺，其假扣押之聲

    請，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原因，駁回抗告人

    假扣押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尚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85號

抗  告  人  百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芳綾  

代  理  人  羅興章律師

相  對  人  温仲崑  

            温志強  

            林金城  

            林李準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4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假扣押事件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規定即明，其立法意旨乃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當否。惟假扣押係保全程序，假扣押裁定具隱密性，為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債權人之強制執行，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於裁定送達債務人之同時或送達前為之。則考量此項立法趣旨，債權人對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倘假扣押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即無須使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温仲崑、温志強、林金城、林李準（以下分稱其姓名，合稱相對人）為假扣押，經原法院駁回其聲請，該裁定尚未送達相對人，不宜使相對人預先知悉假扣押之聲請，爰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

二、抗告人以兩造於民國113年4月10日簽立「合作興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温仲崑、温志強應提供新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一）；林金城、林李準應提供618、618-1至618-13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二，與系爭土地一合稱系爭土地），由伊負責出資辦理規劃設計、營造施工等合建事宜，惟相對人擅自向新北市政府撤銷申請「塭仔圳(第一區)市地重劃區内所有土地合併分配」，經新北市政府發函通知及伊寄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拒不補正，違反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第19條第6項之約定，依該契約第20條第1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相對人應連帶賠償伊違約罰金新臺幣（下同）7,200萬元。又新北市政府公告禁止或限制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之期間已於114年9月30日期滿，伊擔憂相對人將移轉出售系爭土地或於系爭土地上設定負擔，且温仲崑、温志強以系爭土地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1,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板信商業銀行；林金城、林李準亦以系爭土地二設定普通抵押權予第三人林美秀、林彥希，相對人恐續行增貸，致伊難以獲償。伊已提起履行合建契約等本案訴訟，依新北市政府函及證人黃鈺捐之證詞均可證明相對人擅自撤銷土地合併分配之申請，本件有保全將來強制執行之必要，爰聲請對相對人之財產於7,20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三、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原因而駁回其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理由略謂：除前述假扣押之原因外，並補充温志強積欠銀行信用卡消費債務，其財務狀況及信用能力均不佳，又相對人委託第三人吳惠敏與伊協商解除契約或重新洽談合建等事宜，顯見相對人無意遵守系爭契約，且原法院於本案訴訟中已囑託估價師公會鑑定伊所受損害金額，足見伊合理擔憂相對人脫產以逃避賠償責任，本件有將來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原裁定駁回假扣押之聲請有所違誤，應予廢棄，並准伊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發行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對相對人之財產於7,2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四、本院判斷：

　㈠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84條之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而假扣押之原因，則須符合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始足當之。倘債權人未予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法院仍不得命供擔保准債權人為假扣押。

　㈡抗告人提出之系爭契約、新北市政府函、律師函及言詞辯論筆錄等件（見原法院卷35至98、115至119頁），固堪認其釋明假扣押之請求。惟關於假扣押之原因，依抗告人所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公告（見原法院卷105至106頁），雖可知禁止或限制系爭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之期間已於114年9月30日屆滿，但此僅表示相對人得自由處分系爭土地，不能遽認相對人將隱匿財產或對系爭土地為不利之處分而有脫產之舉。

　㈢抗告人以：温仲崑、温志強以系爭土地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1,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板信商業銀行，恐續行增貸云云。惟系爭土地一固經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億1,400萬元予板信商業銀行，有抗告人所提之土地登記謄本可佐（見114年度全字第244號卷109頁），然依該土地登記謄本所載，其權利種類為最高限額抵押權，則1億1,400萬元僅為供擔保之最高限額，非等同於已發生之債務金額。且依經驗法則，板信商業銀行於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際，就系爭土地一當有鑑價，該地之價值定高於所設定之最高限額1億1,400萬元。是自難以此遽認温仲崑、温志強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況該最高限額抵押權係於兩造締約前2年之111年1月20日設定登記，設定目的顯與本件履行合建契約事件無涉，自亦不能據以認定温仲崑、温志強故意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有假扣押之必要。

　㈣抗告人謂：温志強積欠銀行信用卡債務，財務狀況及信用能力均不佳云云，惟温志強固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核發113年度司促字第25171號支付命令，然觀諸該支付命令所載温志強應清償金額僅為12萬7,825元本息等情（見本院卷39至40頁），當遠低於其所有之系爭土地一應有部分六分之一之價值，故亦不能釋明温志強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

　㈤抗告人稱：林金城、林李準以618-2、618-3地號土地分別設定擔保金額1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恐續行增貸云云。惟依土地登記謄本（見原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44號卷111至113頁），618-2、618-3地號土地固經設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然擔保債權總金額合計僅為20萬元，而以618-2、618-3地號土地之面積108、110平方公尺及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萬1,000元計算，該地之公告現值高達1,329萬8,000元(108×61,000+110×61,000)。且林金城、林李準除有618-2、618-3地號土地外，尚有618、618-1、618-4至618-13地號等多筆土地，自難認林金城、林李準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抗告人主張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況上開抵押權係於113年3月13日、14日設定登記，足見相對人於本件糾紛發生前，即已辦理該抵押權之設定登記，自難認相對人設定該抵押權與本件糾紛有關。職是，相對人縱以618-2、618-3地號土地設定抵押權予林美秀、林彥希，亦不能釋明其故意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有假扣押之必要。

　㈥又觀抗告人所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函、證人黃鈺捐證詞、代辦委託書及原法院函（見原法院卷91至92、115至119、本院卷41至47、49至51頁），僅足釋明相對人委託吳惠敏與抗告人協商解除系爭契約或重新洽談合建事宜，並向新北市政府撤銷土地合併分配申請案等事實，惟此僅屬抗告人主張違約金請求之發生緣由，與是否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無涉。是以，抗告人未能釋明假扣押之原因，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足補釋明之欠缺，其假扣押之聲請，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原因，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尚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